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公开说明书更新招募说明书 (2004 年第一号) 
 
 
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  
 
重要提示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是对原《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定期更新，

投资人投资本基金除应仔细阅读原《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外，还应阅读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本公开说明书是《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及定期更新，投资人投资本基金应仔细

阅读《招募说明书》，但本公开说明书对《招募说明书》的更新部分，以本公开说明书为准。  
  基金管理人保证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但中国证监会对本系列基金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系

列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系列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公开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本公开说明书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

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更新后的本招募说明书摘要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043 年 511 月 3130 日，本基金托管人交通

银行已于 20042003 年 7 12 月 915 日复核了本公开说明书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产品概要  
基金名称：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泰金鹰增长）  
基金代码：020001  
基金成立日期：2002 年 5 月 8 日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存续期：无限期  
投资目标：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前提下，主要通过投资增长型上市公司, 分享中国经济增长

成果，实现基金资产的中长期增值，同时确保基金资产必要的流动性，将投资风险控制在较

低的水平。  
投资理念：价格终将反映价值。  
投资范围：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

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其中投资重点是利润或收入具有

良好增长潜力的增长型上市公司，这部分投资比例将不低于本基金股票资产的 80%。  
收益分配：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半年至少分配一次；基金持有

人可以选择取得现金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100 万元以下            1.5％  
100 万元-1,000 万元(含 100 万元)   1.2％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    1.0％              
赎回费率：自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起，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持有人在赎回所持

有的该基金基金份额时，赎回部分基金份额持有期未满一年的，赎回费率为 0.5%；持有期

超过一年（包括一年）的，赎回费率调低为 0.2%。“持有期”指自基金份额认购/申购确认

日至赎回申请日的期间。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依照《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本基

金赎回费的 75％作为手续费扣除，余额 25％归入基金资产。  
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代销机构每次最低申购

金额为 1000 元（含申购费）。 在直销机构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 万元（含申购费）。已在

任一直销机构有认购或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追加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 5000 元。基金持有人办理赎回时，若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单位余额

不低于 1000 份，则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00 份基金单位；若余额低于 1000 份，则赎回

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发起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  
注册登记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北京直销中心，以及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各基金代销网点（联系方式见附件）。此外，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从 2004 年 5 月 27 日起，在其全国各指定网点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的代销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业务）。（联系方式见附件）   
上述内容仅为基金产品摘要，详细资料以本公开说明书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

为准。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更新公开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摘要正文  
 
第一部分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概况  
一、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基金契约  
(一)基金名称：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三)基金的设立及其依据：本基金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和基金契约发起，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2002]12 号文）批准发起设立。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本招募

说明书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之规定，若本基金招

募说明书内容存在与该法冲突之处的，应以该法规定为准。届时如果该法和／或其他法律、

法规或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要求对前述变更和调整进行公告的，还应进行公告。  
 
(四)基金存续期间：无限期  
  (五)基金成立日期：2002 年 5 月 8 日  
  (六)《基金契约》：《基金契约》是约定《基金契约》当事人之间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

文件。《基金契约》当事人包括基金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基金

投资者自取得依《基金契约》所发行的基金单位之日起，即成为基金持有人，其取得和持有

基金单位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契约》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者欲了解基金持有人的权利和



义务，应详细查阅《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七)基金产品说明书  
  1、投资目标：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前提下，主要通过投资增长型上市公司, 分享中国

经济增长成果，实现基金资产的中长期增值，同时确保基金资产必要的流动性，将投资风险

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2、投资理念：价格终将反映价值。  
3、投资范围：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

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其中投资重点是利润或收入

具有良好增长潜力的增长型上市公司，这部分投资比例将不低于本基金股票资产的 80%。  
4、投资策略：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股票选择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

基金组合投资的基本范围为股票资产 25%-75%；债券资产 55% -20%；现金资产 20%-5%。

其中中长期投资占股票投资比例的 80%以上；短期投资占股票投资比例不超过 20%。  
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重点投资于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具有良好增长潜力的增长型上市公

司，从基本面分析入手选择增长型股票。具有以下全部和部分特点的公司将是本基金积极关

注的对象：①公司所处的行业增长前景明朗，公司在该行业内具有一定的行业地位，或者具

有明显竞争优势和实力，能充分把握行业发展的机遇；②经营业务中至少有一项突出的产品

或服务，依靠商业模式和管理水平取胜；③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增长较快；④财务状况

趋于良性，具有合理的现金流状况；⑤公司管理层敬业负责，经营规范，具有敏锐的商业触

觉和创新精神。  
本基金通过对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增长性及其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公司商业模式、核心竞争

能力、企业资本扩张能力、战略重组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以上市公司过去两年的

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以及未来两至三年的预期增长性为核心，综合考察上市公司的增长

性及其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本基金将进一步考量其股价所对应的市盈率、市净率

等与市场（行业）平均水平，以及增长性相比是否合理，结合资本市场的具体情况，适时作

出具体的投资决策。  
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包括可转换债）。按照基金总体资

产配置计划，以满足流动性需求为前提，提高基金的收益水平。本基金将在对利率走势和债

券发行人基本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利率变化对不同债券品种的影响水平、各品种

的收益率水平、信用风险的大小、流动性的好坏等因素。通过宏观经济分析、相对价值分析

建立由不同类型、不同期限债券品种构成的组合。  
  5、业绩比较基准：本基金以上证 A 股指数作为衡量基金业绩的比较基准。  
   
  二、基金风险揭示  
  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风险：  
  （一）市场风险  
基金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价格因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心理和交易制

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从而导致基金收益水平发生变化，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风险：

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风险、产业风险、国际竞争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风险、购买

力风险与流动性风险。  
  （二）管理风险  
  1、在基金管理运作过程中，管理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

息的占有和对经济形势、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从而影响基金收益水平。因此，本基金可能

因为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管理水平、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等因素而影响收益水平。  
  2、本基金是一开放式基金，基金规模将随着投资者对基金单位的申购与赎回而不断变



化，尽管基金管理人保持一定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储备，但若是由于投资者的连续大量赎回

而导致基金管理人被迫抛售股票以应付基金赎回的现金需要，则可能使基金资产净值受到影

响。  
  （三）其他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基金资产

的损失，影响基金收益水平，从而带来风险。  
 
  三、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办理的场所  
  1、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目前分别设在上海和北京两地（联系方式附后）。  
2、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构为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

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营业网点（联系方式附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适时增加或调整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并将及时予以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办理的时间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的基金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业

务办理时间为每个基金开放日的 9：30-15：00。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变更业

务办理时间。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未知价”原则，即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单位

资产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3、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在变更上述原则时，

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规则开始实施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上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提出  
  基金投资者须按基金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或赎回的

申请。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  
  投资人提交赎回申请时，其在销售机构（网点）必须有足够的基金单位余额。  
  2、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  
  T 日(T 日指申购、赎回或其他交易的申请日)规定时间受理的申请，正常情况下投资者

可在 T＋2 日到其办理业务的销售机构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88688 跨区域

免长途费 、021-68674688）或登录国泰基金网站（）查询确认情况。  
  3、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交款方式，投资者申购申请被销售机构受理后，销售机构负责将投资者申

购款项全额扣减。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交后，基金管理人应指示基金托管人按有关规定将赎回款项自 T 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划往赎回人银行账户。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1、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代销机构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含

申购费）。  
  2、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直销机构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 万元

（含申购费）。已在任一直销机构有认购或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



的限制，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5000 元。  
  3、基金持有人办理赎回时，若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单位余额不低于 1000
份，则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00 份基金单位；若余额低于 1000 份，则赎回时需一次全部

赎回。  
  4、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有权对以上限制进行调整，并及时公

告。  
（六）本基金的申购费与赎回费  
  1、本基金根据申购金额的大小，采用比例费率收取申购费，若投资者在一天之内有多

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100 万元以下            1.5％  
100 万元-1,000 万元(含 100 万元)   1.2％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    1.0％              
2、赎回部分基金份额持有期未满一年的，赎回费率为 0.5%；持有期超过一年（包括一年）

的，赎回费率为 0.2%。“持有期”指自基金份额认购/申购确认日至赎回申请日的期间。  
3、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

费率开始实施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依照《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本基金赎回费的 75％作为手续费扣除，

余额 25％归入基金资产。  
（七）申购份数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1、申购份数的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申购份数=净申购金额/T 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基金单位份数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例一：假定 T 日的基金单位净值为 1.100 元，三笔申购金额分别为 5,000 元、100 万元和 1,000
万元，那么各笔申购负担的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数计算如下：  
           申购 1   申购 2      申购 3  
申购金额（元，A）    5,000  1,000,000    10,000,000  
适用费率（B）      1.5％   1.2％      1.0％  
申购费用（C=A＊B）    75    12,000     100,000  
净申购金额（D=A－C）  4,925   988,000     9,900,000  
申购份数（=D/1.1000）  4477.27  898181.82    9000000.00  
2、赎回金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T 日基金单位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例二：2003 年 7 月 3 日后，假定 T 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1.100 元，投资者赎回 10,000
份，假设基金持有期小于一年，则：  
赎回总额=10,000×1.100 元=11,000 元  
赎回费用=11,000×0.5％=55 元  
赎回金额=11,000－55=10,945 元  



假设该持有者基金持有期已超过一年，则：  
赎回总额=10,000×1.100 元=11,000 元  
赎回费用=11,000×0.2％=22 元  
赎回金额=11,000－22=10,978 元  
3、T 日的基金单位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T＋1 日公告。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

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八）申购与赎回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购基金成功后，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在 T＋1 日为投资者办理增加权益的登记手续，

投资者自 T＋2 日起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单位。投资者赎回基金成功后，注册与过户登记人

在 T＋1 日为投资者办理扣除权益的登记手续。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及时公告。  
   
四、基金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为基金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持有人的需要和市

场的变化，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资料寄送  
  1、基金帐户卡及开户确认书  
在开户确认后的一个月内向投资者寄送基金帐户卡及开户确认书。  
2、基金投资人对帐单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包括季度对帐单与年度对帐单。季度对帐单每季度提供，在每季结束

后 1 个月内向本季度有交易的持有人以书面形式寄送，年度对帐单在每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

对年末有基金余额或余额为零但在当年最后季度有交易的持有人以书面形式寄送,对年末余

额为零并且在当年最后季度无交易的持有人不再寄送年度对帐单。  
3、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二）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其所

获红利按分红发放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自动转为基金单位。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用。  
（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投资者可以在本基金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

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帐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本基金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招商银行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计划，投资者可以在各相关

网点办理此项业务。其他销售机构若开通此项业务，本基金管理人或代销机构将及时予以公

告。  
  （四）资讯服务  
  1、客户服务中心  
  基金管理人设立有客户服务中心。投资者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可通过自动语音或人工坐席

获得基金信息查询、个人帐户查询、传真对帐单、投诉等全面的服务。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88-688、021-68674688   
传真：021-50372716  
2、公司网站：   
本公司网站为投资人提供基金帐户查询、基金信息查询、理财资讯、投诉建议等服务栏目，

力争为投资人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金鹰增长基金的所有客户均可通过国泰基金网站()进行帐户资料、基金份额、交易、分红等

信息的查询，变更查询密码，并可直接在网上提出投诉建议。  



五、基金的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  
（一）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只受理继承、捐赠和强制执行等情况下的非交易过户申请。  
继承是指基金持有人死亡，其持有的基金单位由其合法的继承人继承；捐赠只受理基金持有

人将其合法持有的基金单位捐赠给福利性质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的情形。强制执行是指司法

机构及其他国家有权机关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将基金持有人持有的基金单位强制划转给其他

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按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

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基金持有人在变更办理基金申购与赎回等业务的销售机构时，销售机构之间不能通买

通卖的，可办理已持有基金单位的转托管。  
办理转托管业务的基金持有人需在原销售机构办理转托管转出手续后，到其新选择的销售机

构办理转托管转入手续。对于有效的基金转托管申请，基金单位将在办理转托管转入手续后

转入其指定的销售机构。  
  六、基金资产估值  
  每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契约规定对基金资产净值进行估值，经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公告。  
七、基金收益分配  
（一）收益的构成  
基金收益包括：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买卖证券价差、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其

他收入。因运用基金资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计入收益。  
（二）基金净收益  
基金净收益为基金收益扣除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收益中扣除的费用等项目后的余额。  
（三）收益分配原则  
1、每份基金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  
2、基金当年收益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3、如果基金投资当期出现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4、基金收益分配后每基金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5、全年合计的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净收益的 90%；  
6、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半年至少分配一次，但若成立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当期收益分配，中期分配应在基金会计年度前 6 个月结束后的 3 个月内完成，

年度分配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3 个月内完成；  
7、基金持有人可以选择取得现金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

的，分红资金按权益登记日的基金单位净值转成相应的基金单位；  
8、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须载明基金收益的范围、基金净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时

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五）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告，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八、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基金费用包括：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投资交易费用；  
4、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持有人大会费用；  
6、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用和律师费用；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计提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

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2.5‰年费率计提。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

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九、基金会计与审计  
  基金的会计政策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基金的信息披露  
  本基金的信息披露严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基金契约》及

其它有关规定办理。本基金的信息披露事项须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公告。  
  （一）定期报告  
  本基金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季度报告、基金净值公告、更新后的招募说

明书等.   
1、年度报告：基金年度报告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90 日内公告。  
2、中期报告：基金中期报告在基金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结束后的 60 日内公告。  
3、季度报告：基金季度报告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公告。  
4、基金单位资产净值公告：每开放日公布前一次开放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5、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本基金成立后，每 6 个月结束后 45 日内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公告内容的截止日为每 6 个月的最后一日。  
  （二）临时公告  
  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发生下列可能对基金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基金管理人

须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并公告：  
  1、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  
  2、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变更；  
  3、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4、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主要业务人员一年内变更达 30％以上；  
  5、基金经理更换；  
  6、重大关联事项；  
  7、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重大处罚；  
  8、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9、基金终止；  
  10、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并延期支付赎回款项；  
  11、基金暂停申购或赎回；  



  12、开始或者重新开始申购、赎回等一项或多项业务的办理；  
  13、基金费用的调整；  
  14、基金单位计价出现错误时；  
15、增加或减少销售代理人；  
16、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变更；  
17、基金的收益分配事项；  
18、其他重大事项。  
  （三）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  
基金契约、招募说明书、公开说明书、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季度报告、临时公告等文本存

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销售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投资者可免费查阅。  
 
  十一、基金的终止与清算  
  基金的终止、清算事宜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持有人大会  
 （一）基金持有人的权利    
1、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持有人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2、取得基金收益；  
3、监督基金经营情况，查询或获取公开的基金业务及财务状况的资料；  
4、按本基金契约的规定赎回、转换基金单位；  
5、参与基金清算后的剩余资产的分配；  
6、提请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履行按《基金契约》规定应尽的义务，并有权根据《基金

契约》的规定，要求基金持有人大会表决解任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  
7、依照本契约的规定，有权要求召集或自行召集基金持有人大会；  
8、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基金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基金契约》；  
2、缴纳基金认购、申购款项，承担规定的费用；  
3、以投资额为限承担基金亏损或者终止的风险责任  
4、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本基金其他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5、法律法规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基金持有人大会  
  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职权  
1、修改《基金契约》，但《基金契约》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  
2、提高基金管理费或基金托管费标准；  
3、更换基金管理人；  
4、更换基金托管人；  
5、决定终止基金；  
6、与其他基金合并；  
7、审议法律、法规、其他有关规定及《基金契约》规定的应当由基金持有人大会决定的其

他事项。  
  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有关事宜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三、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总经理：李春平  
信息披露负责人：丁昌海  
  注册资本：1.1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浦项商务广场 31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浦项商务广场 31-32 楼  
邮政编码：200122  
（二）发展概况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3 月 5 日，是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5 号文批准

的首批规范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公司注册资本为 1.1 亿元人民币。  
1998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发起设立了在上交所上市的第一只证券投资基金---基金金泰，并于

1999 年 10 月 21 日发起设立基金金鑫；2000 年 4 月 26 日，公司在清理规范原珠江基金后设

立基金金盛；2000 年 5 月 16 日，公司对原建业基金、沈阳公众基金、陕建基金清理规范后

设立基金金鼎；2002 年 5 月 8 日，公司发起设立国泰金鹰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2003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发起设立国泰金龙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并于 12 月 5 日成立。截止到 2004
年 5 月 31 日,公司管理的七只基金总规模为 82.3 亿份基金份额,累计向投资人分红超过 24 亿

元.截止到 2003 年 12 月 2 日，募集基金份额 25.72 亿份，并于 12 月 5 日正式成立。截止到

2003 年 12 月 5 日，公司管理的六只基金总规模为 105 亿份基金单位。  
（三）基金管理人受处罚情况  
基金管理人无任何违规记录，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等主管机关的处罚。  
 （四）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和最新法规的

规定。  
 （五）基金管理人的更换  
基金管理人更换的有关规定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四、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交通银行  
法定代表人：方诚国  
注册资本：170 亿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发展概况：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自 1987 年重新组建以来，

交通银行各项业务和机构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在我国 86 个大中城市设有分支行，全行

员工 5 万余人，截至 2003 年末，交通银行资产总额为 9504.44 亿元人民币，当年实现拨备

前利润 95 亿元人民币。1998 年被《欧洲货币》评为中国最佳银行，1999 年被《环球金融》

评为中国最佳银行。  
（二）基金托管部的部门设置及员工情况  
交通银行总行设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基金托管部下设托管运营处、内控综合处、客户服

务处、科技开发处、资产委托处 5 个职能处室，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分行设立四个基

金托管分部，现有员工 50 余人。交通银行拥有先进的技术系统、安全防范设施和基金清算、



核算、交易监管快捷处理系统，确保基金托管业务的规范安全运行。十四、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交通银行  
法定代表人：方诚国  
注册资本：170 亿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发展概况：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1987 年重新组建，1998 年

被《欧洲货币》评为中国最佳银行，1999 年被《环球金融》评为中国最佳银行。  
财务状况：截至 2002 年末，交通银行资产总额为 7668.74 亿元，年内实现利润总额为 15.55
亿元。  
（二）基金托管部的部门设置及员工情况  
交通银行总行设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主要业务部门包括托管运营处、科技开发处、客户

服务处、资产委托处和内控综合处，现有员工 46 人。  
（三）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和最新法规的规定。  
（四）基金托管人的更换  
基金托管人更换的有关规定详见《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  
 
十五、代销机构  
1、本基金目前由交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代销。自 2004 年 5 月 27 日起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其全国各指定网点对所有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代销业务（具体联系方式见附件）。  
2、条件成熟时，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作为基

金代销机构并及时公告。  
 
 
第二部分 基金经营数据  
一、基金成立以来主要经营数据  
(一)、总净值  
项目 2002 年 5-12 月 2003 年 1-12 月 2004 年 1-5 月  
最高 2,581,688,397.27 元 2,491,939,791.11 元 1,602,973,592.21 元  
最低 2,121,301,757.11 元 1,531,257,749.45 元 1,354,537,724.06 元  
期末 2,296,328,823.31 元 1,531,257,749.45 元 1,382,630,105.58 元  
(二)、份额净值  
项目 2002 年 5-12 月 2003 年 1-12 月 2004 年 1-5 月  
最高 1.030 元 1.080 元 1.187 元  
最低 0.878 元 0.861 元 1.006 元  
期末 0.878 元 1.062 元 1.031 元  
(三)、基金份额  
项目 2002 年 5-12 月 2003 年 1-12 月 2004 年 1-5 月  
最高 2,676,790,077.42 份 2,614,691,254.36 份 1,438,411,935.23 份  
最低 2,068,392,748.59 份 1,442,186,629.33 份 1,247,320,593.60 份  
期末 2,615,281,780.24 份 1,442,186,629.33 份 1,340,791,632.67 份  



 
 
二、截止 2004 年 5 月 31 日基金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数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期末数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78,430,356.73  应付证券清算款    
  清算备付金 73,505,359.90  应付赎回款 5,381,581.88  
  交易保证金 1,018,813.49  应付赎回费 4,842.73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1,762,229.37  
  应收股利 21,975.20  应付托管费 293,704.89  
  应收利息 2,220,801.60  应付佣金 635,471.05  
  应收申购款 19,700.00  应付利息    
  其他应收款    应付收益    
  股票投资市值 895,310,578.92  未交税金    
  其中：股票投资成本 820,601,275.27  其他应付款 979,992.81  
  债券投资市值 341,384,932.31  卖出回购证券款    
  其中：债券投资成本 346,958,679.97  短期借款    
  配股权证    预提费用 224,589.84  
  买入返售证券    其他负债    
  待摊费用     负债合计 9,282,412.57  
  其他资产   持有人权益：    
     实收基金 1,340,791,632.67  
     未实现利得 -14,471,504.09  
     未分配收益 56,309,977.00  
      持有人权益合计 1,382,630,105.58  
资产总计 1,391,912,518.15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总计 1,391,912,518.15  
 
 
三、 2004 年 1-5 月基金经营业绩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04 年 1－5 月  
一、收入    192,199,231.06  
  1、股票差价收入    193,409,803.25  
  2、债券差价收入    -11,774,824.30  
  3、债券利息收入     4,330,923.65  
  4、存款利息收入      840,080.10  
  5、股利收入     5,308,346.50  
  6、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21,311.00  
  7、其他收入      63,590.86  
二、费用    11,296,045.04  
  1、基金管理人报酬     9,141,159.06  
  2、基金托管费     1,523,526.45  
  3、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487,319.81  



  4、利息支出         0.00  
  5、其他费用      144,039.72  
   其中：上市年费         0.00  
      信息披露费      83,060.40  
      审计费用      41,529.44  
三、基金净收益    180,903,186.02  
  加：未实现利得   -123,653,345.68  
四、基金经营业绩    57,249,840.34  
 
 
三、2004 年 1-5 月基金净值变动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期初基金净值 1,531,257,749.45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57,249,840.34  
三、本期基金单位交易:    
    基金申购款 367,013,066.76  
    基金赎回款 -480,316,663.67  
    基金单位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113,303,596.91  
四、本期向持有人分配收益:    
    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收益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92,573,887.30  
五、期末基金净值 1,382,630,105.58  
 
 
第三部分 股票投资组合  
2004 年第一季度  
一、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分  类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农、林、牧、渔业 198,700.00 0.01%  
2 采掘业 81,651,549.90 5.58%  
3 制造业 601,241,868.41 41.05%  
其中：食品、饮料 73,020,136.60 4.99%  
   纺织、服装、皮毛 9,744,000.00 0.67%  
   造纸、印刷 30,392.40 0.00%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152,038,703.77 10.38%  
   电子 21,519,662.11 1.47%  
   金属、非金属 238,242,256.08 16.27%  
   机械、设备、仪表 103,916,037.45 7.10%  
   医药、生物制品 2,730,680.00 0.19%  
4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7,112,581.36 6.63%  
5 建筑业 11,160.00 0.00%  
6 交通运输、仓储业 119,922,025.60 8.19%  
7 信息技术业 78,571,575.25 5.37%  
8 批发和零售贸易 10,019,886.00 0.68%  



9 金融、保险业 31,869,481.20 2.18%  
10 房地产业 53,279,765.89 3.64%  
11 社会服务业  
12 传播与文化产业  
13 综合类 10,619,956.93 0.73%  
合  计 1,084,498,550.54 74.05%  
 
 
二、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名称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齐鲁石化 55,405,352.00 3.78%  
2 扬子石化 52,521,764.72 3.59%  
3 华能国际 51,275,438.10 3.50%  
4 山东铝业 51,171,445.64 3.49%  
5 中兴通讯 48,504,860.11 3.31%  
6 海螺水泥 47,249,734.21 3.23%  
7 双汇发展 43,519,229.92 2.97%  
8 中国石化 40,073,330.00 2.74%  
9 上海机场 38,794,903.95 2.65%  
10 万 科Ａ 38,483,762.51 2.63%  
 
三、证券品种  
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股票 79 只，其中有 5 只尚未流通。  
截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交易所上市国债 8 只、银行间金融债

1 只、企业债 1 只、可转债 3 只。  
 
第四部分 重要事项提示  
1、 自成立以来，本基金管理人及托管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 2004 年 1 月 16 日本基金刊登《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公告》(2003 年第

4 号)  
2004 年 3 月 29 日本基金刊登《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003 年年度报告》。  
2004 年 4 月 20 日本基金刊登《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公告》（2004 年第 1 号）  
3、 2004 年 1 月 30 日根据《国泰金鹰增长开放式基金分红公告》，本基金以 2004 年 1 月 9
日已实现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全体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单位派发红利 0.3 元。  
  2004 年 4 月 12 日根据《国泰金鹰增长开放式基金第二次分红公告》，本基金以 2004 年 3
月 30 日已实现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全体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单位派发红利 0.4 元。  
4、 2004 年 2 月 11 日本基金刊登《关于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在招商银行推出“定期

定额投资计划”的公告》。  
5、 2004 年 3 月 20 日本公司刊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基金经理的公告》，聘

任冯天戈同志为国泰基金金鹰增长基金的基金经理。  
6、 2004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刊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重要岗位人员变更的公告》。

经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选举周志平、张和

之同志为公司董事，罗新泉、沈强、周栋同志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选举黄明达、李芝樑

同志为公司监事，李予瑾、翁新孟同志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聘任何斌、陈甦同志为公司



副总经理；吕俊同志不再担任国泰金鹰增长基金的基金经理。  
7、 2004 年 5 月 27 日本公司刊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增加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的代理销售机构。  
8．本基金托管人高管人员变更如下：蒋超良同志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建国

同志担任交通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方诚国同志不再担任交通银行行长、副董

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殷介炎同志不再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职务。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4 年 7 月 16 日  
 
 
 
附：销售机构联系方式  
一、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联系方式：  
1、客户服务专线：400-888-8688、021-68674688   传真：021-50372716  
2、公司网站：  
3、上海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浦项商务广场 31 楼  
电话：（021）50372711  
传真：（021）50372716  
邮编： 200122  
4、北京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 号友谊宾馆贵宾楼一层  
电话：（010）68498552、（010）68498575  
传真：（010）68498182  
邮编：100873  
二、交通银行代理销售联系方式  
交通银行各代销城市指定网点的地址和其它有关信息，请见交通银行相关的业务公告，或查

询交通银行统一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https://www.bankcomm.com  
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代理销售联系方式  
招商银行各代销城市指定网点的地址和其它有关信息，请见招商银行相关的业务公告，或查

询招商银行统一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站：https://www.cmbchina.com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销售联系方式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21）96258 或 800-820-6888  
网站：http://www.gtja.com  
 
五、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销售联系方式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68016655  
网站：http://www.chinastock.com.cn  
 
  
    



  
 


